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仙鹤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东方证券承

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或“保荐机构”）作为仙鹤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仙鹤股份”、“公司”或“发行人”）2021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保荐机构，对仙鹤股份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审慎核

查，核查具体情况及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仙鹤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200 号）核准，由主承销商东方投行采用余额

包销方式，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50 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00 元，

共计募集资金 205,000.00 万元，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 1,086.50 万元（含税金额）

后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203,913.50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东方投行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上网发行费、募集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

师费、律师费、资信评级费等与可转换公司债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为

169.15 万元（含税金额）。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发行承销保荐费用及其他与可转

换公司债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不含增值税）共计 1,184.58 万元，公司本

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购资金总额扣减上述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03.815.42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汇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中汇会验[2021]7734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金额使用情况和结余情况 



2021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85,869.28 万元，募集资金

支付发行费用 1,226.65 万元。2022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42,803.39 万元。2023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15,058.91 万

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结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

额)余额为 27,206.65 万元，其中账户存储余额 156.65 万元，理财产品投资余额

27,050.00 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对

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公司连同保荐机构东方投行分别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衢州衢江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山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衢州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

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

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公司共开设 6 个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其中两个募集资金专户已完成注销，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备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衢州衢江支行 
1209260629200163849 

募集资金

专户 
33,938.18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衢州衢江支行 
1209260629200163574 

募集资金

专户 
- 已销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衢州分行 
570900626710808 

募集资金

专户 
140,186.14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衢州衢江支行 
1209260629200163450 

募集资金

专户 
- 已销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衢州常山支行 
1209240029202111135 

募集资金

专户 
882,410.46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衢州分行 
8110801013302304697 

募集资金

专户 
509,933.86 - 

合计 - - 1,566,468.64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2023 年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执行，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根据项目建

设的需要，已使用自有资金先行投入募投项目。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召开

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 23,226.73 万元人民币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上述募集

资金置换情况业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仙鹤股份有

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中

汇会鉴[2021]7735 号）。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全部置换完毕。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3 年 8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5,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023 年度，公司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4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情况。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仍有 4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

置募集资金尚未归还。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保

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使用不超过 100,000.00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用于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

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授权有效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

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使用不超过 65,000.00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

于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授权有效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023 年度，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理财产品 理财产品发行机构 购买日期 产品到期日 金额 
是否已

到期 

上信鑫月丰利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浦发银行衢州支行 2022 年 11 月 25 日 2023 年 3 月 30 日 20,000.00 是 

上信鑫月丰利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浦发银行衢州支行 2022 年 12 月 2 日 2023 年 6 月 29 日 10,000.00 是 

大额存单 中信银行衢州分行 2022 年 2 月 25 日 2023 年 8 月 17 日 3,000.00 是 



“红宝石 H-6001”

系列投资资金信

托基金 W10115 

浦发银行衢州支行 2023 年 4 月 12 日 2023 年 8 月 16 日 20,000.00 是 

上信鑫月丰利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FL3002 

浦发银行衢州支行 2023 年 4 月 18 日 2023 年 8 月 16 日 20,000.00 是 

协议存款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衢州分行 
- 可随时支取 27,050.00 否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2023 年度，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工程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2023 年度，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工程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

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3 年度，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3 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9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产能规模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

全资子公司新设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将由全资子公

司浙江柯瑞新材料有限公司实施的“年产 100 亿根纸吸管项目”变更为“年产 5

万吨纸制品深加工项目”，并将“年产 100 亿根纸吸管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6,691.68

万元（具体金额以实施时实际剩余募集资金金额为准）用于“年产 5 万吨纸制品

深加工项目”，该项目建设期 48 个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为 2027 年 1 月。

2023 年 4 月 19 日，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上述议案。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

对原募投项目“年产 30 万吨高档纸基材料项目”、“年产 100 亿根纸吸管项目”

预定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调整延长，调整后“年产 30 万吨高档纸基材料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年产 100 亿根纸吸管项目”（已变更

为“年产 5 万吨纸制品深加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为 2027 年 1 月。

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金额详见附件 2。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经披露的募集资金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

情况；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

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六、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访谈沟通等多种方式，对仙鹤股份募集

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经核查，保荐机构

认为：仙鹤股份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

变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 年仙鹤转债) 

2023 年度 

编制单位：仙鹤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05,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058.9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3,731.5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

目 

已 变 更

项目 (含

部 分 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注 1）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年产 30 万吨

高档纸基材

料项目 

- 120,000.00 120,000.00 120,000.00 10,678.25 61,777.90 -58,222.10 51.48% 

2025 年

12 月 

（注 2） 

-7,176.57 否 否 

年产 3 万吨

热升华转印

原纸、食品

包装纸项目 

 12,500.00 12,500.00 12,500.00 157.79 12,505.21 5.21 100.04% 
2021 年

12 月 
4,668.46 是 否 

年产 100 亿

根纸吸管项

目 

 12,500.00 12,500.00 12,500.00 4,222.87 9,448.46 -3,051.54 75.59% 

2022 年

12 月（已

变更） 

-502.38 否 是 



补充流动资

金 
-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 60,000.0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 205,000.00 205,000.00 205,000.00 15,058.91 143,731.57 -61,268.43 70.11% - -3,010.49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由于“年产 30 万吨高档纸基材料项目”整体工程量较大，建设周期较长，在项目建设

过程中存在较多不可控因素。2023 年，受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影响，下游行业市场景气度偏

弱，原材料木浆价格波动带来备货的不确定性，以及政策环境的不断变化等因素影响，导

致市场需求下降。为保障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结合公司实际

经营情况及市场环境等因素，公司本着节约的原则对资金使用进行合理规划，稳步推进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为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

险，保证资金安全合理运用和投产后的项目经济效益，经审慎研究，并由 2024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

“年产 30 万吨高档纸基材料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由 2023 年 12 月延长至 2025

年 12 月。 

2、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9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产能规模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全资子公司新设投资

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将由全资子公司浙江柯瑞新材料有限公司实

施的“年产 100 亿根纸吸管项目”变更为“年产 5 万吨纸制品深加工项目”，并将“年产

100 亿根纸吸管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6,691.68 万元（具体金额以实施时实际剩余募集资金

金额为准）用于“年产 5 万吨纸制品深加工项目”，该项目建设期 48 个月，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时间为 2027 年 1 月。 

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由于市场对于纸吸管在快速消费品中的整体需求有所减少，原计划年生产 100 亿根纸吸管

募投项目的产能投放节奏将大大放缓。经过充分的市场论证后，公司将由全资子公司浙江

柯瑞新材料有限公司实施的“年产 100 亿根纸吸管项目”变更为“年产 5 万吨纸制品深加

工项目”，将纸吸管投入规模缩小至每年 20 亿根，并将项目产品类别扩大至离型纸、纸杯

/纸碗、纸袋等其他符合快速消费市场发展的纸基类一次性用品，将剩余募集资金 6,691.68



万元用于“年产 5 万吨纸制品深加工项目”，已经部分使用的募集资金已用于建设相应食

品级材料生产厂房和购置部分纸吸管生产设备，该厂房仍适用于“年产 5 万吨纸制品深加

工项目”的产能投放使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执行，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根据项目建设的需要，已

使用自有资金先行投入募投项目。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23,226.73 万元人民币置换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上述募集资金置换情况业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了《关于仙鹤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支付发行

费用的鉴证报告》（中汇会鉴[2021]7735 号）。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全部

置换完毕。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3 年 8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5,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023 年度，公司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4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仍有 4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尚未归还。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

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使用不超

过 100,000.00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

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授权

有效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

和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使用不

超过 65,000.00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

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授

权有效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项目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中包含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并完成置换的金额 9,724.76 万元。 

注 2：由于“年产 30 万吨高档纸基材料项目”整体工程量较大，建设周期较长，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较多不可控因素。2023 年，受外部宏观经济环境

影响，下游行业市场景气度偏弱，原材料木浆价格波动带来备货的不确定性，以及政策环境的不断变化等因素影响，导致市场需求下降。为保障公司和中

小股东利益、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市场环境等因素，公司本着节约的原则对资金使用进行合理规划，稳步推进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为降低募集资金的投资风险，保证资金安全合理运用和投产后的项目经济效益，经审慎研究，并经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年产 30 万吨高档纸基材料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由 2023 年 12

月延长至 2025 年 12 月。 

 



附件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1 年仙鹤转债) 

2023 年度 

编制单位：仙鹤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资

金额 

(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年产 5 万吨纸

制品深加工项

目 

年产 100 亿根

纸吸管项目 
12,500.000 12,500.000 4,222.870 9,448.46 75.59% 2027年 1月 -502.38 不适用 否 

- - - - - - - - - - - 

合计 - 12,500.000 12,500.000 4,222.870 9,448.46 75.59% - -502.38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3 日披露了《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

分析报告》，其中“年产 100 亿根纸吸管项目”的建设期为 1 年，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在项目具体筹划中，考虑宏观经济影响，公司对可行性研究报告

进行了调整，项目建设期由“1 年”调整为“2 年”，并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公告了《仙

鹤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对上述调整事项进行了披露，“年

产 100 亿根纸吸管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调整为 2022 年 12 月。由于消费市场

变化，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9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产能规模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全资子公司新

设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将由全资子公司浙江柯瑞新材料有限

公司实施的“年产 100 亿根纸吸管项目”变更为“年产 5 万吨纸制品深加工项目”，并

将“年产 100 亿根纸吸管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6,691.68 万元（具体金额以实施时实际剩

余募集资金金额为准）用于“年产 5 万吨纸制品深加工项目”，将纸吸管投入规模缩小

至每年 20 亿根，并将项目产品类别扩大至离型纸、纸杯/纸碗、纸袋等其他符合快速消费

市场发展的纸基类一次性用品，已经部分使用的募集资金已用于建设相应食品级材料生

产厂房和购置部分纸吸管生产设备，该厂房仍适用于“年产 5 万吨纸制品深加工项目”的

产能投放使用，“年产 5 万吨纸制品深加工项目”建设期为 48 个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时间为 2027 年 1 月。2023 年 4 月 19 日，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上述议

案。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仙鹤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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